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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GEELY AUTOMOBILE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5）

(I)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及
(II)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12元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所有決議案均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通
過。

董事會欣然宣佈，聯合將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以平郵方式向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有權收取末期股息之股東寄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12
元，郵誤風險概由股東承擔。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之本公司通函（「通函」）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I)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
二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之所有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指定的方式透過投
票表決方式批准。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聯合」）獲
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之點票監察員。

有關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三項普通決議案，由於李書福先生（「李先生」）為
本公司執行董事，以及李先生實益持有3,948,604,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佈日期之本
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44.28%)，李先生因此為於該決議案中擁有個人利益之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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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故李先生及其聯繫人士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第三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
票。除上述者外，並無股份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其對其他
普通決議案的表決贊成權。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有8,918,036,540股已發行股份，其中8,917,526,540股為
記錄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力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投票表決贊成或
反對所有決議案（除第三項普通決議案外）之股份總數，而當中持有4,968,922,540股
股份之持有人有權投票贊成或反對批准第三項普通決議案。亦並無股份僅賦予其持
有人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僅可投票表決反對決議案之權力。

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董事會報告書、經審核財務報表及
核數師報告書。

5,531,778,795
99.96%

2,070,000
0.04%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末期股息。

5,540,248,795
100%

0
0%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 重選李書福先生為執行董事。 2,080,191,537
98.36%

34,593,258
1.64%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重選楊健先生為執行董事。 5,509,532,951
99.46%

29,741,844
0.54%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重選李東輝先生為執行董事。 5,506,186,950
99.39%

34,061,845
0.61%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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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6. 重選李卓然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5,289,119,984
95.47%

251,128,811
4.53%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7. 重選汪洋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5,499,661,950
99.28%

40,156,845
0.72%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8.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董事之酬金。 5,525,417,595
99.75%

13,676,200
0.25%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9. 續聘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
公司之核數師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酬
金。

5,534,388,794
99.90%

5,395,001
0.10%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10.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5,536,763,795
99.94%

3,060,000
0.06%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11.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以其他方
式處理本公司股份。

4,300,500,997
77.62%

1,239,747,798
22.38%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12. 擴大配發及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授權。 4,394,297,705
79.32%

1,145,951,090
20.68%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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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12元

董事會欣然宣佈，聯合將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以平郵方式向二零一七年六月十
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有權收取末期股息之股東寄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0.12元，郵誤風險概由股東承擔。

承董事會命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頌仁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主席）、楊健先生（副主席）、李東輝先生
（副主席）、桂生悅先生（行政總裁）、安聰慧先生、洪少倫先生及魏梅女士；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為Carl Peter Edmund Moriz Forster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卓然先生、
楊守雄先生、安慶衡先生及汪洋先生。

- 4 -


